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市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高埗镇卫生健康局

用款单位 东莞市高埗镇卫生健康局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25

2025年预算金额(元) 438,528.6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1、提供全面的救治救助措施，满足患者的医疗和生活需求；
2、促进患者康复，增强其社会融入能力，减少再发病率；
3、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存进社会和谐稳定。

2025年度目标

对我镇在册的精神障碍患者法定监护人，由市、镇两级财政按3：7的比例予以每人每年2000元的监护
补助。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438528.6元 438528.6元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计划补助人员 ≥450人 ≥450人

质量指标 补助标准（元/人） 2000 2000

时效指标 按时发放补助资金及时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提升 提升

生态效益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补贴对象满意度 ≥95% ≥95%


